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实施“大学生社倌计划”的意见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鼓励和支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浙政办发〔2010〕141号的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办学的服务面向，决定实施“大学生社倌计划”，具体方案如下：
 一、充分认识实施“大学生社倌计划”的重要意义
“大学生社倌计划”是指参照“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基本做法，鼓励和支持毕业生投身到供销合作社系统、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及涉农的基层单位）担任理事长助理、社长助理职务及技术、管理工作或自主创业。用“倌”而不用“官”的目的是防止功利倾向，突出“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实施“大学生社倌计划”重要意义是：
1、实施“大学生社倌计划”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农村基层经济建设的重要举措。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成为我国现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下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是落实党中央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发展科技农业、规模农业，促进产业升级必须要有相应的人才支撑。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一批高学历、高素质的现代农业带头人和有知识、懂经营、会管理的“社倌”。实施“大学生社倌计划”，有利于充实农民专业合作社人才队伍、改善农民专业合作社人才资源结构。

2、实施“大学生社倌计划”是大学生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最佳切入点，也是“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延伸和拓展。农村天地虽然广阔，但要让我们的毕业生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绝非易事，必须为他们提供类如“大学生村官”这样的载体，要有项目推动。通过“社倌计划”这样的载体，既可以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解决人才瓶颈，也可以为大学生找到用武之地。同时，实施“大学生社倌计划”是“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延伸和拓展，大学生通过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创业，变“飞鸽牌”为“永久牌”，为解决“大学生村官”期满后的出路提供一个新的途径。

3、实施“大学生社倌计划”是贯彻省政府《意见》的具体措施，也是促进我院发展的战略选择。我院作为浙江省供销社举办的行业所属学校，为本行业培养各级各类人才是行业举办学校的目的，也是行业所属学校的基本任务。供销合作社担负着为“三农”服务的使命，实施“大学生社倌计划”，有利于构筑供销合作社干部队伍培养的立交桥，培养熟悉基层合作经济组织情况的各级合作经济组织骨干（干部队伍），有利于改善合作经济组织干部的来源结构，更好地发挥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
二、支持对象

1、对照《意见》要求，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以下简称一类）：

（1）在经主管部门评定的省、市级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签订劳动合同且合同期限在一年以上，办理相应社会保险，年基本报酬不少于2万元的；

（2）牵头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担任理事长，并被县级以上主管部门认定为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3）在省内专职从事种植业、养殖业达到一定规模（具体由县级政府规定），承包土地期限在5年以上并签订规范化承包（流转）合同的。
2、到浙江省供销社系统所属企业工作，签订劳动合同且合同期限在一年以上的（以下简称二类）。

3、符合上述一类、二类支持对象的毕业生统称为“大学生社倌”。

三、支持政策

1、符合一类支持对象条件的毕业生，经考核合格，除享受国家及各级政府鼓励到农村就业创业的优惠政策（详见浙政办发〔2010〕141号《意见》）外，学院给予每人每年分别补助0.5万元，连续补助3年。
2、符合二类支持对象条件的毕业生，经考核合格，学院给予每人补助0.5万元。
3、学院授予担任“大学生社倌”的毕业生“兴合学子”（意为振兴合作社事业）荣誉称号，并给予每人发放面向基层就业交通费补贴500元。
4、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或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3年以上的毕业生，学院可优先推荐其到浙江省供销社（兴合集团）成员公司、地市、县供销社系统工作。
四、选拔和培养
1、选拔方式：结合供销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际需要，采取公开招聘，双向选择的方式。
2、名额。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办法，其中一类支持对象选拔30名左右，原则上每个系推荐5—6人；二类根据报名情况，重点支持到在我院设立“企业奖学金”的浙江省兴合集团、浙江省农资集团、浙江省新大集团、浙江省特产集团、浙江省茶叶公司等企业的下属公司以及浙江新田园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供销联合配送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就业的毕业生。
3、条件。一是有理想、有抱负、热爱供销合作事业、热爱农村、愿意把农村发展真正当成事业去做；二是有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能适应农村艰苦的工作环境；三是具有与合作社岗位需要相适应的专业知识。

4、培训。对被选为支持对象的应届毕业生集中组织培训。
（1）组织实地参观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2）进行合作经济管理知识培训，邀请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合作经济研究专家举办合作社知识讲座；（3）利用我院“新农村建设人才培训教学基地”和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顶岗实习。

五、加强领导，狠抓落实
为了加强此项工作的领导，学院决定成立以党委书记童学敏、院长李曙明为组长的“实施‘大学生社倌计划’领导小组”，小组成员与“学院就业领导小组”相同（不再另行发文），下设办公室（设在招生就业处），由招生就业处具体负责落实。各系要把该项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根据学院的总体要求，抓紧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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